
 

2021 年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申请-考核”制初审和复审考核细则 

 

为做好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2021 年度“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

研究生工作，根据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招生工作要求和研究院“申请-考核”制的流程

安排，经院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拟定本细则。 

  

一、 招生领导工作 

复旦大学类脑研究院研究生招生工作由我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

对招生工作进行全过程指导监督。 

 

     二、初审 

1. 我院将对于符合招生条件并及时完整提交申请材料考生的材料及补充材料进

行初审。本阶段审查为形式审查，材料提交满足真实、合法、有效之要求，且达到所

规定各项标准者，为报名合格的申请人，方可进入初审。 

2. 我院将根据学科专业，由不少于 5 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集中审阅报考学生

提供的材料及补充材料，全面考查申请人的学术背景、外语能力、专业基础、研究计

划、综合素质、学术潜力等，每位专家独立评分（满分为 10 分），各位专家评分取平

均分，为申请者的初审成绩。  

3. 根据初审成绩得分高低，确定参加复审考核的候选人名单，经学院研究生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以电子邮件形式（电话通知辅助）将初审结果通知到申请者。 

 

三、复审考核  

1. 报考资格审查  

所有通过初审的申请者，在参加复审考核时按《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 2021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办法》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原件或其证明材料，接受

资格审查；未通过资格审查者，初审和考核成绩无效。 

2. 复审考核时间和内容 



复审考核时间为



分专业进行排序。 

2. 研究院招生领导小组根据本年度各个专业剩余招生计划数，按照综合成绩得

分高低，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报请学校批准。 

3. 拟录取名单以研究生院公布为准，复试结果将通过邮件或电话告知。 

4. 学制 4 年，达到研究院条件要求者可以申请 3 年毕业。 

 

五、监督与申诉渠道 

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研究生招生工作由我院招生领导小组负责组

织实施，纪检人员对招生工作进行全过程监督。 

监督与投诉渠道：赵老师，021-65643568，zhaowj@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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